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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區立法會道 1 號  

立法會綜合大樓  

立法會秘書處  

法律事務部  

助理法律顧問  

鄭喬丰女士  

 

 

鄭女士：  

《內地婚姻家庭案件判決 (相互承認及強制執行 )條例草案》  

(《條例草案》 )  

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來信（來信）收悉，現

就來信第 1 至 1 1 段提出的問題答覆如下。至於來信第 1 2

至 2 1 段提出的問題，我們將會稍後答覆。  

第 3 ( 1 )條、附表 1 及 2  

來信第 1 ( a )段  

2 .  扼要而言，《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

認 可 和 執 行 婚 姻 家 庭 民 事 案 件 判 決 的 安 排 》 （ 《 安

排 》 ） 旨 在建 立 程序 框 架， 以 利便 香 港及 內 地的 婚 姻 家

庭 民 事 案 件 判 決 在 對 方 的 法 院 獲 得 承 認 和 強 制 執 行 。

《 條 例草 案 》為 在 香港 承 認和 強 制執 行 就婚 姻 家 庭 案 件

作 出 的若 干 內地 法 院命 令 提供 程 序框 架 ，藉 此 實 施 《 安

排》。《條例草案》附表 1 及 2 分別所述的一系列糾紛

及 命 令反 映 了根 據 內地 法 律訂 明 的相 關 糾紛 及 命 令 。 在

備悉這背景下，我們現回覆你的具體提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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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《條例草案》附表 1 及 2 提及的「子女」可包括非

婚 生 子女 、 繼子 女 或養 子 女。 在 這方 面 ，根 據 《 中 華 人

民共和國民法典》（《中國民法典》）的相關規定， 1 非

婚 生 子 女 享 有 與 子 女 同 等 的 權 利 。 2 此 外 ， 關 乎 父 母 與

子女關係的規定也適用於繼父母與繼子女 3 及養父母與養

子女 4 之間的關係。  

4 .  至於《條例草案》附表 1 第 1 2 項提及的「未成年

子 女 」 ， 則 在監 護 權糾 紛 中適 用 。 「 未 成年 子 女 」 仍 是

「子女」，同樣包括非婚生子女、繼子女或養子女。  

來信第 1 ( b )段  

5 .  《條例草案》附表 2 第 1 部第 2 項及第 3 部第 2 項

所訂關於年滿 1 8 歲但不能獨立生活的子女的撫養權或撫

養費的指明命令，反映根據《安排》第三條第一款第 (一 )

項 商 定， 內 地法 院 在內 地 婚姻 家 庭民 事 案件 中 可 頒 布 的

法 院 命令 種 類 。 凡 法院 已 命令 屬 攸關 看 顧命 令 或 攸 關 贍

養命令的指明命令須予登記，《條例草案》第 1 9 ( 1 ) ( a )條

訂 明， 該 指明 命 令可 在 香港 強 制執 行 ， 猶 如 該 命 令 是 由

相關 登 記法 院 原先 作 出的 ， 而 登 記 法 院 具 有 司 法 管 轄 權
作出該命令。  

來信第 1 ( c )段  

6 .  我 們 注 意 到 ， 根 據 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反 家 庭 暴 力

法 》 （ 《 中 國 反 家 庭 暴 力 法 》 ） 第 二十 三 條第 一 款 及 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中國民法典》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》於同日

廢止。見《中國民法典》第一千二百六十條。  

2 《中國民法典》第一千零七十一條第一款訂明，「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同

等的權利 […… ]。」  

3 《中國民法典》第一千零七十二條第二款訂明，「繼父或者繼母和受其撫養教育

的繼子女間的權利義務關係，適用本法關於父母子女關係的規定。」  

4 《中國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一十一條第一款訂明，「自收養關係成立之日起，養

父母與養子女間的權利義務關係，適用本法關於父母子女關係的規定 […… ]。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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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七條，任何人若遭受家庭成員 5 或家庭成員以外共同

生活的人 6 的家庭暴力，可向內地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。  

7 .  根 據 《 中 國 民 法 典 》 第 一 千 零 四 十 五 條 第 三 款 ，

「 家 庭成 員 」 包 括 配偶 、 父母 、 子女 和 其他 共 同 生 活 的

近 親 屬 。 《 中 國 民 法 典 》 第 一 千 零 四 十 五 條 第 二 款 訂

明 ， 「 近 親 屬 」 包 括配 偶 、父 母 、子 女 、兄 弟 姐 妹 、 祖

父母、外祖父母，以及孫子女和外孫子女。  

第 3 ( 2 )及 ( 3 )條  

8 .  《條例草案》第 3 ( 2 )及 ( 3 )條和附表 1 對《安排》相

關 條 文 （ 即 「 第 三 條 第 一 款 第 (一 )項 」 ） 相 互 參 照 的 提

述 ， 符 合 中 文文 本 相 互 參 照的 常 規做 法 ，請 參 考 《 中 華

人 民共 和 國立 法 法》 （ 《 中 國 立 法 法 》 ） 第 六十 一 條第

二款。 7 「本安排所稱婚姻家庭民事案件」這短語構成第

三 條 的第 一 款 ， 而 「 在 內 地是 指 」 這 短 語則 構 成 上 述 第

一款的第 (一 )項。  

第 4 條  

9 .  《條例草案》附表 3 反映《安排》第三條第一款第

(二 )項所訂明經商定的香港法院命令涵蓋範圍，當中不包

括根據《未成年人監護條例》 (第 1 3 章 )及《婚姻法律程

序與財產條例》 (第 1 9 2 章 )作出的授產安排命令。就此，

據 我 們所 知 ，實 際 上香 港 法院 並 不經 常 作出 授 產 安 排 命

令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《中國反家庭暴力法》第二十三條第一款訂明，「當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

臨家庭暴力的現實危險，向人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的，人民法院應當受

理。」  

6 《中國反家庭暴力法》第三十七條訂明，「家庭成員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間實施

的暴力行為，參照本法規定執行。」  

7 《中華立法法》第六十一條訂明：  

「法律根據內容需要，可以分編、章、節、條、款、項、目。  

編、章、節、條的序號用中文數字依次表述，款不編序號，項的序號用中文數字

加括號依次表述，目的序號用阿拉伯數字依次表述 […… ]」 (重點以粗體標示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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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及第 1 0 ( 2 )條  

來信第 5 ( a )段  

1 0 .  根據內地法律，有關審判監督程序的規定載於《中

華人 民 共和 國 民事 訴 訟法 》 （ 《 中 國 民 事 訴 訟 法 》 ） 第

十 六 章。 對 已經 發 生法 律 效力 的 判決 、 裁定 或 調 解 書 的

審 判 監督 ， 可以 由 人民 法 院 、 人 民檢 察 院提 出 或 由 當 事

人申請提出。 8 審判監督程序有別於上訴程序，涉及由法

院 （ 原審 法 院或 上 級法 院 ） 對 判 決或 裁 定進 行 審 查 ； 如

有 充 分理 由 ， 可 下 令 再 審 。 由 當 事人 提 出 的 再 審 申 請 ，

必 須 符合 《 中國 民 事訴 訟 法》 第 二百 條 所訂 的 一 項 或 多

項情形，才會獲得批准。 9 再審申請一般應當在判決或裁

定發生法律效力後六個月內提出。 10 有別於此，當事人有

權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 1 5 日內，就第一審判決或裁定向

上一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。 11 

1 1 .  就婚姻家庭案件而言，《中國民事訴訟法》第二百

零 二 條訂 明 ，當 事 人不 得 對已 經 發生 法 律效 力 的 離 婚 判

決 或 調解 書 申請 再 審。 第 二百 零 六條 進 一步 訂 明 ， 如 案

件 已 決 定 再 審 ， 則 裁 定 中 止 判 決 、 裁 定 或 調 解 書 的 執

行，但追索扶養費及撫養費等案件，可以不中止執行。 12 

來信第 5 ( b )段  

1 2 .  內地婚姻或家庭案件判決是否生效（《條例草案》

第  5 條所指者）屬事實問題，由申請人承擔舉證責任。

就此，《條例草案》第 1 0 ( 2 )條提供可推翻的證據推定。

如上文第 1 0 段所述，再審申請須經過審查。換言之，當

事人申請再審可能獲准或不獲准。再者，如上文第 1 1 段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見《中國民事訴訟法》第一百九十八、一百九十九及二百零八條。  

9 有關情形包括「違反法律規定，剝奪當事人辯論權利的」、「未經傳票傳喚，缺

席判決的」等。見《中國民事訴訟法》第二百條。  

10 見《中國民事訴訟法》第二百零五條。  

11 見《中國民事訴訟法》第一百六十四條。  

12 《中國民事訴訟法》第二百零六條訂明，「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決定再審的案件，

裁定中止原判決、裁定、調解書的執行，但追索贍養費、扶養費 […… ]等案件，

可以不中止執行。」  



 

-     5     - 

 

 

 

所 述 ，判 決 只會 在 下令 再 審的 情 況 下 才 可中 止 執 行 ； 即

使 下 令 再 審 案 件 ， 贍 養 費 的 支 付 也 未 必 可 中 止 執 行 。 13 

因 此 ，單 憑 有人 根 據 內 地 法 律 的 審判 監 督 程 序 提 出 再 審

申 請 ， 似 乎 不 足 以 推 翻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1 0 ( 2 )條 下 的 推

定。  

第 8 條  

1 3 .  區 域 法 院 在 決 定 是 否 准 許 提 出 登 記 申 請 時 ， 實 質 上

是 在 行使 酌 情 權 ， 考 慮 是 否 批 准 延長 期 限。 法 院 在 考 慮

延 期 申 請 一 事上 具 有廣 泛 而不 受 約 束 的 酌 情 權 ， 目 的 是

避 免 對 當 事 人 造 成 不公 和 損害 ， 這是 行 之已 久 的 法 律 原

則。  14 申請人應就未能遵守訂明期限作出充分解釋。 15 

1 4 .  法院在根據《條例草案》第 8 條行使酌情權時會考

慮 的 具體 事 宜 視 乎 個別 案 件的 情 況 而 定 ，並 會 受 《 條 例

草 案 》實 施 後案 例 法的 發 展所 規 範。 然 而， 我 們 可 參 考

法 院 如 何 根 據婚 姻 和家 庭 方面 的 法 定 條 文批 准 延 期 提 出

申請。例如，香港法例第 1 9 2 章第 1 2 條規定，除非法院

許 可 ，否 則 不得 採 取 行 動 ， 強 制 執行 在 若干 關 乎 贍 養 費

和附屬濟助的命令 16 下應繳但已逾期未繳超過 1 2 個月的

欠 款 。 在 該 條 下 已 確立 的 原 則 是 ，除 非 有特 殊 情 況 ， 否

則 不 得 採 取 行 動 強 制執 行 有 關 欠 款； 而 法 院 亦 應 考 慮 申

請 人 採取 了 何等 行 動 （ 例 如 通 過 提出 付 款 要 求 ） 宣 稱 其

權利。 17 

第 1 1 條  

1 5 .  我們確認《條例草案》第 1 1 ( 4 ) ( a ) ( i i )條有關須定期

支 付 款 項 或 定 期 履 行 作 為 的 攸 關 贍 養 命 令 的 立 法 原 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 見註腳 12。  

14 例如：見 LLY 訴  LKY (婚姻訴訟案件 2003 年第 6897 號，裁決書日期： 2009 年 3

月 8 日 )，第 25 至 27 段。  

15 同上。  

16 即香港法例第 192 章第 3、 4(1)、 5(2)、 8(5)或 8(6)條。  

17 見 CSL 訴  WWK (民事上訴案件 2003 年第 278 號，判決書日期： 2004 年 2 月 25

日 )，第 28 至 30 段，在 LBO 訴  WWKF (婚姻訴訟案件 2005 年第 11924 號，判決

書日期： 2015 年 4 月 30 日 )等案中援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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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，命 令 一 經 登 記 ， 在 該命 令 下 所 有 未 來 須 支付 款 項 或

履 行作 為 的 責 任 均 可 獲 登記 ， 即使 有 關款 項 尚未 到 期 支

付或有關作為尚未到期履行。  

第 1 2 條  

1 6 .  根據國務院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布的《訴

訟 費 用交 納 辦法 》 第六 條 ，訴 訟 費用 包 括案 件 受 理 費 、

申 請 費， 以 及證 人 、翻 譯 人員 等 為出 庭 而 需 支 付 的 交 通

費、住宿費、生活費等其他開支。  

第 1 6 ( 1 ) ( b )、 ( c )及 ( h )條及第 1 6 ( 2 )條  

來信第 1 1 ( a )段  

1 7 .  《條例草案》第 1 6 ( 1 ) ( b )條關於答辯人沒有在作出

相關內地判決的內地法律程序中被傳喚出庭的情況。  

1 8 .  如案件根據內地法律以普通程序審理，《最高人民

法 院 關於 適 用〈 中 華人 民 共和 國 民事 訴 訟法 〉 的 解 釋 》

（ 《 〈 中 國 民 事 訴 訟 法 〉 解 釋 》 ） 第 二 百 二 十 七 條 規

定 ， 人 民 法 院 應 當 在 開 庭 三 日 前 用 傳 票 傳 喚 當 事 人 出

庭 。 傳 票 送 達方 式 包括 直 接送 達 、 留 置 送達 （ 把 傳 票 留

在 受 送 達 人 的 住 所 ） 、 郵 寄 ， 或 經 受 送 達 人 同 意 以 傳

真 、 電子 郵 件等 電 子途 徑 送達 。 有關 詳 情載 於 《 中 國 民

事訴訟法》第七章第二節。 18 

1 9 .  如當事人下落不明，可把傳票以公告送達，在指定

時間屆滿後，即視為已經送達。 19 公告送達方式可以是在

相 關 人民 法 院的 公 告欄 和 受送 達 人住 所 地張 貼 公 告 ， 也

可以在報紙、信息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刊登公告。 20 就以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8 案件也可循簡易程序審理（見《中國民事訴訟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條及《〈中國民

事訴訟法〉解釋》第二百五十六及二百五十七條）。以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，可

透過口信、電話、短信、傳真、電子郵件或其他簡便方式傳喚當事人（見《〈中

國民事訴訟法〉解釋》第二百六十一條）。  

19 《中國民事訴訟法》第九十二條第一款規定「受送達人下落不明，或者用本節規

定的其他方式無法送達的，公告送達。自發出公告之日起，經過六十日，即視為

送達。」  

20 見《〈中國民事訴訟法〉解釋》第一百三十八條。  



 

-     7     - 

 

 

 

告 送 達傳 票 而 言 ， 公告 應 說 明 當 事人 須 出庭 的 時 間 和 地

點，以及逾期不出庭的法律後果。 21 

來信第 1 1 ( b )段  

2 0 .  某人有否獲得合理機會出庭作出陳詞或就有關法律

程 序 答 辯 ， 由 法 院 根 據 席 前 案 件 的 具 體 事 實 裁 決 。 不

過，孫天罡  訴  香港中華煤氣 (吉林 )有限公司 22 案可作為

參 考 例子 。 該案 涉 及向 原 訟法 庭 申請 許 可， 以 撤 銷 在 香

港 作 出的 仲 裁裁 決 。在 該 案中 ， 法院 發 現申 請 人 孫 某 在

仲 裁 開始 時 的送 達 仲裁 通 知書 階 段， 以 及 在 整 段 仲 裁 期

間 ， 均在 內 地被 拘 捕 及 羈 押。 法 院認 為 孫某 並 沒 有 獲 得

關 於 仲裁 程 序的 恰 當通 知 ，亦 未 能闡 述 其論 據 。 法 庭 裁

定 他 「 被 剝 奪 ……考 慮 證 據 和 闡 述 其 論 據 的 公 平 機 會 」
23 ，以此為由（比較《條例草案》第 1 6 ( 1 ) ( c )條的相似理

由）撤銷該仲裁裁決。  

2 1 .  另可參考內地法律視某人被違法剝奪辯護權利的情

況 ， 例如 不 允許 當 事人 發 表辯 論 意見 ； 應當 開 庭 審 理 而

未 開 庭審 理 ；在 違 反法 律 規定 下 送達 司 法文 書 ， 致 使 當

事 人 無法 行 使辯 論 權利 ； 或 違 法 剝奪 當 事人 辯 論 權 利 的

其他情形。 24  

來信第 1 1 ( c )段  

2 2 .  我們可參考香港法院在下述事宜的案例法：即法院

在 考 慮有 關 撤銷 強 制 執 行 仲裁 裁 決或 撤 銷承 認 香 港 以 外

地區離婚令的申請時如何應用「公共政策」理由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1 見《〈中國民事訴訟法〉解釋》第一百三十九條。  

22 (高院建築及仲裁訴訟案件 2015 年第 46 號 )，收錄於 [2016] 5  HKLRD 221。  

23 同上，在第 57 段。  

24 見《中國民事訴訟法》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 (四 )項及第二百條第一款第 (九 )

項，以及《〈中國民事訴訟法〉解釋》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一款第 (四 )項及第三百

九十一條。根據內地法律，法院或會撤銷原判決，並裁定再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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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3 .  香港案例法一貫裁定香港的「公共政策」這個概念

是 指 香 港 的 「 道 德 和 公 義 的 根 本 觀 念 」 。 就根 據 《紐 約

公 約 》強 制 執行 仲 裁裁 決 而 言 ， 終審 法 院裁 定 ， 見 於 當

時 的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(第 3 4 1 章 ) 25 第 4 4 ( 3 )條 的 「 公 共 政

策 」 一 詞 有 多元 概 念。 此 概念 所 交織 的 原則 是 ， 基 於 相

互 尊 重， 法 院應 承 認外 國 仲裁 庭 的決 定 有效 ， 並 使 其 具

有效 力 ， 除 非 這樣 做 有違 道 德 和 公 義 的 根 本 觀 念 ，則 屬

例 外 。要 恰 當地 得 出此 結 論， 需 要非 常 有 力 的 理 由 ， 尤

其 當 構成 有 關指 控 的事 實 曾 在 有 關 監 督 司法 管 轄 區 的 法

律程序中提出，但不被接納 26  

2 4 .  當發生某事相當於「實質不公義」，「令法院的良

心 極 之 不 安 以 至 於 強 制 執 行 命 令 使 人 反 感 」 ， 可 援 用

「公共政策」為理由。  27法院考慮的因素因個案而異，可

包 括 答辯 人 曾否 就 法律 程 序獲 得 適當 及 公平 的 通 知 ， 因

而得以就針對他的申索答辯和抗辯，正如上文第 2 0 段提

及的孫天罡  訴  香港中華煤氣 (吉林 )有限公司案。 28 

2 5 .  就 婚 姻 法 律 程 序 而 言 ， 根 據 《 婚 姻 訴 訟 條 例 》 (第

1 7 9 章 )第 I X 部的現行機制，在外地獲准的離婚（包括在

內 地 獲 准 的 離 婚 ） 可 因 「 有 違 公 共 政 策 」 而 被 拒 絕 承

認 。 29 就 此 ， 終 審 法 院 在 M L  對  Y J 30案 的 多 數 判 決 中 指

出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5 第 341 章在《仲裁條例》 (第 609 章 )生效後已予廢除。相應條文現為第 609 章第

86(2)(b)條。  

26 見 Hebei  Import  & Export  Corporat ion  訴  Polytek Engineering Co.  Ltd.  (終院民事

上訴 1998 年第 10 號 )，收錄於 [1999] 1 HKLRD 665，在第 99 至 100 段。本案關

乎 Hebei 一項仲裁裁決的強制執行。上訴法庭批准 Polytek 就撤銷該項強制執行

命令的上訴，理由是有關裁決是在有謬誤的法律程序中作出，而強制執行該裁決

將有違香港的公共政策。終審法院推翻上訴法庭的決定，認為 Polytek 其實可以

向仲裁庭提出程序上有謬誤的論點，卻選擇不這樣做。援引公共政策理由的一方

必須真誠地行事。  

27 見 A 訴  R (仲裁：強制執行 ) (高院建築及仲裁訴訟案件 2008 年第 54 號 )，收錄於

[2009] 3 HKLRD 389，在第 23 段。  

28 見註腳 22，在第 4 段。  

29 見第香港法例 179 章第 61(2)(b)條。  

30 終院民事上訴案件 2009 年第 20 號，收錄於 (2010)  13 HKCFAR 794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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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擱下涉及程序有欠公平的案件不論，該項公共政
策酌情權只曾適用於有關判令有違我們對「實質公
義」的觀念的案件。 […… ]  

我們不可能界定「公共政策」一詞或何謂「實質公
義」。雖説要謹慎地行使該項酌情權，但據之而要
考慮的情況組合千變萬化、不受限制。 […… ]」 31 

2 6 .  然而，非常任法官烈顯倫指出，「即使相比於作出
某 項 判令 的 司法 管 轄區 的 法院 ， 妻子 在 香港 法 院 將 可 獲
得 較 佳的 經 濟給 養 」 ， 僅 此不 足 以支 持 以 「 公 共 政 策 」

例外情況為由拒絕作出承認。 32 再者，法院也須考慮作

出 承 認會 否 使其 中 一方 「 只獲 判 給極 少 量經 濟 支 持 或 不
獲 判 給任 何 經濟 支 持 」 ， 以及 考 慮雙 方 在外 地 法 律 程 序

中的行為。 33 

來信第 1 1 ( d )段  

2 7 .  在考慮應否以登記或強制執行相關指明命令屬「明
顯違反香港的公共政策」為由而將該 (等 )指明命令的登記

作 廢 時 ， 子 女的 最 佳利 益 是須 顧 及的 因 素之 一 。 雖 然 把

登 記 作廢 的 「 公 共 政策 」 理 由 是 否成 立 及對 子 女 最 佳 利

益 的 考慮 ， 均由 香 港法 院 因應 其 席前 案 件的 具 體 案 情 決

定；但鑑於香港法院在上文第 2 2 至 2 6 段所述案件中就

「 公 共政 策 」 理 由 的性 質 所表 達 的觀 點 ，我 們 相 信 ， 香

港 法 院即 使 認為 有 關實 質 爭議 如 在香 港 審理 將 得 出 不 同

的 裁 決， 亦 相當 可 能不 會 僅基 於 此而 將 登記 作 廢 。 只 有

在 強 制執 行 相關 命 令會 「 令 法 院 的良 心 極之 不 安 以 至 於

強 制 執行 命 令使 人 反感 」 的情 況 下， 而 非僅 因 為 香 港 法

院 應 會作 出 較內 地 法院 更 佳的 安 排， 關 於子 女 管 養 或 撫

養的指明命令才可能會作廢。  

2 8 .  根據《安排》第九條第二及三款，內地法院在考慮

承 認 和強 制 執行 香 港判 決 會否 明 顯違 反 內地 法 律 的 基 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1 同上，在第 124 至 125 段。  

32 同上，在第 130 段。  

33 同上，在第 131 至 132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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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 則 或內 地 社會 公 共利 益 的過 程 中， 預 計會 顧 及 子 女 的

最 佳 利益 。 此驗 證 準則 必 然視 乎 案情 而 定， 在 二 零 零 六

年 簽 署的 《 關於 內 地與 香 港特 別 行政 區 法院 相 互 認 可 和

執 行 當事 人 協議 管 轄的 民 商事 案 件判 決 的安 排 》 可 供 參

考 ， 當中 載 有類 似 理由 讓 內地 法 院可 據 以拒 絕 強 制 執 行

香 港 判決 。 據我 們 了解 ， 內地 法 院極 少 以違 反 內 地 社 會

公 共 利益 為 由， 拒 絕根 據 該安 排 強制 執 行香 港 判 決 。 再

者 ， 由於 《 安排 》 的目 的 是利 便 一司 法 管轄 區 的 法 院 承

認 和 強制 執 行另 一 司法 管 轄區 法 院作 出 的判 決 ， 預 計 根

據 第 九 條 第 二 及 三 款 拒 絕 承 認 和 強 制 執 行 的 門 檻 甚 高

（「明顯違反」）。  

 

 

(  張秀霞  )  

 

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 (中國法律 )  

 

二零二一年一月八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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